
　 　 　 法学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9
 

No. 1
 

2023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fx. 2020. 03. 010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杨翱宇.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判定[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41-254.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fx. 2020. 03. 010.

Citation
 

Format:
 

YANG
 

Aoyu. The
 

belong
 

of
 

data
 

property
 

right
 

and
 

interest[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

(1):241-254.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fx. 2020. 03. 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18ZDA149)

作者简介:杨翱宇,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助理,Email:yay2099@ qq. com。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判定

杨翱宇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　 100745)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明晰的数据权属是数据经济健康发展的逻辑前

提,也是构建数据财产权益法律制度的首要环节,但是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现有学说亦

未形成理论共识。 数据权属分为两个层次:一为人格权益归属;二为财产权益归属。 个人数据保护立法

的具体规范和人格权的一般理论表明:在划分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的场合下,(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

归属于个人数据所关联的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数据的财产权益归属作为当前争议焦点尚无定

论,既与数据权属的研究角度不同有关,更与缺乏有力的数据权属分配标准有关。 解决该难题的关键在

于全面考察财产权益分配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线索,从理论依据、法制标准和裁判立场三个维度辨析数据

权属的配置标准。 具体而言,判定数据财产权益归属,在理论依据维度上:需从法哲学层面考量并入理

论、投射理论、劳动理论和公约理论的可适用性,明确何者对数据投入了劳动和资本、归属于何者较能满

足社会共识;从法人类学层面梳理财产权益分配的社会历史脉络,明确何者需要保障其数据生产积极性

以增进社会整体生产力;从法经济学层面分析财产权益分配的经济考量因素,明确何者对出产数据具有

激励必要且能有效率利用数据。 在法制标准维度上:需从关于物、智力成果、商业秘密和数据库等多种

客体的既有法律规范,提炼财产权益分配的立法精神,明确何种数据权属配置更加契合立法的内在规

律。 在裁判立场维度上:需从域内外典型案例的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总结司法机关对数据权属的基本

见解,明确何种归属可得映照司法者对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实务处断。 尽管三个维度视角各异,但经分

析验证,三者在不同程度上蕴含一项共性原则———“播种者收获”,均倾向于将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给合法

收集处理数据的主体,该主体可称为合法的数据控制者,即决定数据处理目的与方式之人,实践中包括

但不限于运营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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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数据究竟属于谁?

自 2017 年《民法总则》第 127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以来,不仅学界开始将数据全面纳入其研究视野,而且立法者在 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中完整

保留了前述条款,并在 2021 年《数据安全法》第 7 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
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

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逐步完善数据产

权界定”。 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智慧创造类信息,数据在内涵上指向事实类信息[1] ,主
要是以电子形式存储和处理的体现一定事实内容的信息。 在数据这一新生事物引发的相关法律问

题中,数据权属问题尤为关键。 数据权属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重视,是因为其是数据利用、
数据流通和数据产业化的逻辑起点[2] 。 然而,由于涉及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如何界定数据权

属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3] 。 在当前的语境下,各界所言的数据权属———换言之,数据到底属于

谁———主要指向财产权益归属。 虽然广义的数据权属涉及人格权益归属,但本文的研究对象将主

要限定为数据的财产权益归属,仅对数据的人格权益归属予以区分性提述,以便明晰研究边界。 具

体而言,本文将首先界分数据权属的两个层次,在此基础上针对其中的数据财产权益归属问题,结
合理论依据、法制标准和裁判立场进行综合判定,以期为日后系统性建构数据财产权益制度奠定可

靠的权属基础。

二、数据权属的两个层次

(一)数据的人格权益归属

在依据可识别性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的场合,前者涉及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后
者只涉及财产权益,因此谈及人格权益的归属时即指个人数据人格权益的控制与利用问题。

世界各国和地区对数据的关注最早源于对个人数据人格权益的保护,已有的个人数据保护立

法文本无不是对个人数据人格权益问题予以调整。 例如:1981 年欧洲理事会《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

处理的个人保护协定》前言规定“应当扩大对大众权利及其基本自由的保护,尤其是对隐私权的尊

重” [4]1;1995 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 1 条规定“各成员国应对个人数据处理中自然人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他们的隐私权予以保护” [4]43;2018 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1 条规定“本

条例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自然人享有的个人数据保护的权利”。 此外,我国《民法

典》人格权编将个人信息条款纳入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提供专门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相关规定”第 1 条规定“为规范个人资料之收集、处理及利用,以避免

人格权受侵害,并促进个人资料之合理利用”;澳门特别行政区《个人资料保护法》第 2 条规定“个人

资料的处理应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应尊重私人生活的隐私”。 可见,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立法目的

主要是为了保障个人数据所承载的人格权。
从理论上观之,人格权是以人格为内容的权利,其体现人的自主性与个别性,并维护促进人性

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5] 。 人格权所归属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原因在于:其一,人格权是起源于自

然人的一种私权利,诸多国家仅承认人格权限于自然人,部分国家对法人人格权的认可仅作为例外

存在;其二,自然人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享有几乎所有类型的人格权;其三,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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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仅适用于自然人;其四,人格权的制度目的即维护人的尊严和促进全面发展,亦决定了自然人

是主要的人格权主体[6] 。 虽然个人数据权本身是否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尚存争议,但是个人

数据所承载的人格权益已经得到主要立法和主流学说的承认,我国即在《民法典》第四编第六章对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专章规定,从民事基本法的层面对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进行规范。
因此在理论上,个人数据所承载的人格权益应归属于自然人。

从立法上观之,前述提及的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文本均规定了一系列可以针对个人数据

行使的权利。 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三章列举式规定了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

权)、限制处理权和反对权等多种权利,为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保护提供了尽可能完备的选项。 然

而,这些权利归属于谁? 该条例第三章的标题“数据主体的权利”揭示了答案,即条例为保护个人数

据人格权益所创设的权利均归属于“数据主体”。 结合条例第 4 条可知,数据主体是指“已识别或可

识别的自然人”,而可识别的自然人是指“通过姓名、身份证号、定位数据、网络标识号……等识别符

能够被直接或间接识别到身份的自然人”。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中的权利”也作了类似规定。 因此在立法上,个人数据所承载的人格权益归属于个人数据所关联

的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可见,经过个人数据保护法数十年的发展之后,个人数据人格权益的归属问题可以从人格权一

般理论和个人数据保护法具体规定中得到答案,即(个人)数据人格权益归属于个人数据所关联的

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二)数据的财产权益归属

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非个人数据,均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利益,承载着一定的财产权益,这一点

已基本无争议。 然而,当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等主体通过传感器和互联网收集、储存和处理了大

量数据时,这些数据所承载的财产权益究竟归属于谁? 这一问题是数据权属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可

谓争议纷呈,至少存在以下几类代表性观点。
第一类观点基于数据处理的不同阶段,认为用户对个人基础数据享有所有权,数据处理者对基

础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后的增值数据享有所有权[2] 。 第二类观点基于数据的不同类型,认为个人数

据应由个人控制,企业可以通过匿名化处理获得部分数据权利,政府数据应作为公共产品处理[7] 。
第三类观点基于主体的不同,认为应对用户配置个人数据或初始数据的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同时

对数据经营者(企业)配置数据经营权和数据资产权[8] 。 第四类观点根据不同主体对数据形成的贡

献来源和程度的不同,认为数据原发者拥有数据所有权、数据处理者拥有数据用益权[9] 。 第五类观

点将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给数据从业者,认为数据是数据控制人的数据资产[10] 。 第六类观点将数据

财产权益分配给全体网民,认为大量的高价值数据是由互联网之上不计其数的网民所创造的,因此

应由全体网民享有数据之上的权益[11] 。 第七类观点将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认
为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中,数据财产权应首先依循“捕获规则”分配给数据业者,继而再依据“关联

规则”将个人敏感数据权利分配给数据主体[12] 。 第八类观点基于数据具有多重属性且数据属性依

赖于具体场景,认为无法对数据权属作出明确界定[13] ,可以考虑先行搁置有关数据权属的争议[14] 。
虽然以上八类观点并非全部建立在区分数据人格权益归属和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基础上,但

是在客观上囊括了学界和实务界对数据财产权益归属问题的基本认知。 之所以形成如此争鸣的局

面,不仅与各位研究者看待数据权属问题的角度有关,更与缺乏一致的数据权属分配标准有关。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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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欲真正解决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分配难题,则必须对可能的财产权益分配依据进行考察。

三、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的理论依据

(一)法哲学依据

1. 并入理论

作为财产权益的一种分配或取得方式,并入理论( incorporation
 

theory)意指财产权是身体的延

伸,这种延伸源于外部物向身体的并入。 具体而言,该理论认为:首先,人们有权作为独立的行为人

存在;其次,人们有权不让其行为关系终止,比如不让他人破坏其大脑;再次,人们有权在不侵犯他

人权利的情况下依照自己的意愿移动或运用其身体,即人们拥有对其身体的排他性权利;复次,人
们对任何可能获取和并入其身体的物享有排他的使用权;最后,这种排他性使用权是财产权。 并入

理论常举的一个例证是,人们将外在的食物吃入体内并转化为蛋白质后,人们因这些食物并入其身

体而对其享有财产权[15]55-56。
2. 投射理论

投射理论(projection
 

theory)意指,人们体现到外部物中所形成的对人的投射属于财产权,该理

论的重要来源是黑格尔。 黑格尔认为,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人
唯有在所有权中方可作为理性而存在。 人们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从而使该物成为他

的东西。 同时,为了获取所有权即取得人格的外在形式,需要满足三项条件:一是人们将自己的内

部意志投入某物;二是取得对该物的占有,因为只有通过占有才能使人的意志获得外部表现形式;
三是需要获得他人的承认[16] 。 概言之,根据投射理论,无主物变为某人财产的原因在于,人们通过

运用其身体引起了外部物的变化,在外部物中投射或体现了他们的人格,从而可以主张这些外部物

为其所有[15]60。
3. 劳动理论

作为财产权取得的一种重要理论,属于自然权利体系的劳动理论最初由洛克提出。 洛克假定

土地、动物和植物等所有东西由人类所共有,同时人们对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进而人们通

过其身体进行的劳动是正当地属于他的。 当人们改变某物所处的自然状态时就意味着在该物之中

掺入了劳动,此时该物因添加了某人的劳动而成为付出劳动之人的财产[17]18。 例如,人们在海洋中

捕捞鱼类或在森林中抓捕野兔时,渔民或猎人的劳动使这些鱼类和野兔脱离了自然界为其安置的

共同状态,因而为捕鱼或抓兔付出劳力的人将取得对这些捕获物的财产权[17]20。
4. 公约理论

在说明私有财产起源和分配的过程中,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强调了公约的重要性[18] ,财产权在他

们的理论中带有强烈的公约性质[19] 。 格劳秀斯认为,财产权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意志行为的结果,因
为其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希望得到什么物品并且也不知道有几个人希望得到同一件物品。 事实上,物品

受私人所有权支配是协议的结果,这种协议包括明示形式如对物品加以分割,也包括默示形式如对物

品进行先占[20]28,而人类社会早期以集会方式作出财产权分配的决定即属于明示协议分配的直观例

证[20]51。 普芬道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财产权直接源于人们之间的公约,这种公约可能是心照

不宣的也可能是明确表示的。 总之,带有功利性的实在法和公约决定了财产权的形成[19] 。 对此,美国

现实主义法学派也持有同样观点,即将财产权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公约问题[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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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检验

对于并入理论而言,其要求人们对任何可能获取和并入其身体的物享有排他性权利,这一点显

然不适于判定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场合。 因为企业等主体收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没有并入这些主

体的躯体之中,也未并入个人数据所指涉的自然人的身体之中。
对于投射理论而言,其判定财产权益归属时要求人们将自己的意志投入某物、取得对该物的占

有并获得他人的承认。 企业等主体收集和处理数据时通常属有意为之,这些数据之中蕴含着他们

分析、利用以获取数据经济价值的意志,同时这些数据通过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系统等技术措施得以

被他们实施实际的占有控制。 有疑问的是,企业等主体针对数据的财产权益主张是否得到了他人

的承认。 事实上,既有的商业秘密制度在法律层面承认了数据持有者对具有商业价值的非公开数

据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时司法判例也承认数据持有者对公开数据享有一定财产权益。 在涉及个人

数据时,这些被收集数据所指涉的自然人往往意在使用企业等主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非将其自

身的何种意志投进数据之中,更未对这些数据进行占有控制。 因此,投射理论不适用于自然人主张

数据财产权益,但是该理论可以支持企业等主体对收集和处理之数据享有财产权益。
对于劳动理论而言,除去关于该理论的诸多假设和诸多版本不谈,其“何人劳动即由何人收获”的

经典意涵为财产权益归属的判断提供了一条清晰简明而又能为人们心中朴素正义所接受的标准。 在

数据经济的实践中,为海量数据的产生、汇集、加工、分析、传输和利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心力和财力

等劳力的主体通常是实施这些行为的各类企业。 即使数据经由传感器和网络爬虫等自动化技术得以

收集,亦不能否认和掩盖企业等主体为之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技术等资源。 同时,在劳动理论的语境

下,个人数据所指涉的自然人通常是在基于自身需要而使用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被记录和收集了数

据,该自然人并未对数据集的形成投入除“使用产品和服务”这一行为之外任何所谓的“劳动”。 因此,
在劳动理论的判断标准下,享有数据财产权益的主体应为付出劳动来收集和处理数据的企业等主体。

对于公约理论而言,该理论的基本思想为“财产权益归属于社会共识所认可的主体”。 在现代

社会中,此种社会共识通常体现在由代表全体公民的立法机关所颁行之法律规范中,亦可体现在由

居中裁判的司法机关所撰写之判决文书中,甚至可体现在诸多社会主体相互之间所达成之合同文

本中。 在法律规范层面,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将具有商业价值之非公开

数据的财产权益分配给商业秘密的合法持有者。 在判决文书层面,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法院在已经

出现的数据财产权益纠纷中,认为公开数据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形下由其合法持有者享有一定财

产权益。 在合同文本层面,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无论是大数据交易中的数据交易合同还是网络公开

数据的许可使用合同,均表明向他方提供数据的数据持有者是支配数据财产权益的权利主体,即使

在因未获授权使用网络数据而发生纠纷的案件中,被告与原告在先前亦常常达成过许可使用合同

或欲达成许可使用合同,表明合同双方通常认可数据持有者的权利主体地位。 因此,在现代社会的

公约论语境下,立法规范、司法裁判和商业合同所体现的共识,不同程度地支持由合法收集处理数

据的主体来享有数据财产权益。
(二)法人类学依据

1. 财产权益分配的社会脉络

日本民法学者加藤雅信在走访了于文化人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各地(包括亚洲、南美

洲、非洲、大洋洲)之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验证了各种社会(包括定居农业社会、火耕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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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所有权概念的存在形式,进而在法人类学的视角下阐明

了所有权产生于怎样的社会条件,其成果对于当前理解财产权分配依据有着较大启发。 通过对不

同的社会形态进行实证考察后,加藤雅信得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的开展必须投入耕作、除草、施肥和灌溉等劳动和资本,如果不承认土地

所有权就无法保护资本投入所产生的成果,此时将无人再愿意进行农业生产。 所以,农业社会承认

土地所有权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保障个别农业生产者并保护他们资本投入的成果,第二个原因在于

通过保护个别投资来谋求社会整体农业生产的最大化[22]66-67。
而在游牧社会和狩猎采集社会,两者均不需要对土地进行投资,故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必要。

然而,前者需要对家畜投入劳动和成本,后者需要对猎物与采集物投入劳动和成本,因此游牧社会

的所有权概念产生于家畜之上,狩猎采集社会的所有权概念产生于猎物与采集物之上[22]68-69。
到了现代社会,以智力成果为代表的人类知识产物具有生产资料属性,凝聚大量的劳动与资本

投入。 因此,保护创造者的发明及投资的成果,从而活络社会整体的创造活动并振兴相关产业,成
为无形财产权或知识产权产生的基础[22]136-137。

总之,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所有权对于生产资料的功能不仅在于由私人独占使用的权能,
更在于通过保障劳动和资本等投入来赋予投入者以积极性,从而实现保护投入者个人和增加社会

整体生产力的双重目的[22]145。
2.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检验

法人类学关于财产权益归属的标准可以描述为,对生产资料投入劳动和资本之人会被社会赋

予权利主体的地位。 该权利分配标准在人类历史上跨越时空发挥着作用,通过在微观层面保护个

体从而促进宏观层面社会的发展,至今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
一般而言,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称,是劳动主体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物质

要素。 正如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数据描述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在当今

社会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①,其不仅被用于降低商业成本,而且被用于创造附加

价值。 那么,何者对数据投入了劳动和资本? 答案就是那些为收集、储存、分析和处理数据投入了

硬件、软件和人力的主体,在实践中主要是经营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设备的企业。 现代信息社会

之于数据,就如农业社会之于土地、游牧社会之于家畜、狩猎采集社会之于猎物和采集物,数者之间

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即通过保障劳动和资本等投入来赋予投入者以积极性,从而实现保护投入者

个人和增加社会整体生产力的目的。 通过将法人类学依据和前述法哲学依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前者的思路和结论与后者的劳动理论的思路和结论非常相似。 虽然一个是理论构想,一个是实证

结论,但两者呈现出遥相呼应的态势,相辅相成、相互印证。
(三)法经济学依据

1. 财产权益分配的经济考量

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中,财产权意味着对有价值资源进行排他性使用的权利,如果没有财产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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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明确将

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并重视相关主体在数据之上付出的投入与产出的贡献。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六部分,进一步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杨翱宇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判定

不存在负担成本的激励,只有在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界分出对特定资源进行使用的权利才会产生适

当的激励[23] 。 换言之,社会创制和界定财产权的目的在于鼓励生产,诱因机制是引发社会继续创造

财产的动机[24]94。 因此,在激励分析理论看来,法律实际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
而在与交易成本相关的理论中,人们常提及科斯定理,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法律如何分

配财产权,私人协议均可达到资源的有效率使用[25] 。 然而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交易成本并不为零且

有时会高到阻碍协议的达成,此时资源能否有效使用将视财产权如何分配而定[24]98。 在磋商过程

中,当议价者拥有清晰明确的权利时更有可能达成协议,不清晰的权属制度是阻碍议价者合作与浪

费资源的主要原因[24]100-101。 若磋商失败而未能达成协议,为使损害降至最低,法律应将财产权分配

给对财产评价最高的一方,因为此种情形便无需交换权利进而节省交易成本[24]104。 总之,财产权分

配应促进议价、交换以及使议价失败时的损失最小化,最终实现资源的有效率运用[24]194。
至于在与效率有关的理论中,一般而言有如下标准:其一,帕雷多效率(Pareto

 

efficiency),意指

若行为或政策增加了一些人的福利同时无人受害,则称此情形为“帕雷多改善”,若行为或政策无法

改善某人或某些人的福利同时亦不伤害其他人的福利,则称此情形为“帕雷多最适”;其二,Kaldor-
Hicks 效率,意指只要总体社会利益或边际利益高于总体社会成本或边际成本,同时受益者有可能

补偿受害者,即为有效率,该效率与帕雷多效率均是经由比较全部个人在不同状态下之行为所产生

的成本和收益总和来评价不同状态之优劣;其三,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意指资源应归入

最能利用者之中;其四,生产效率( production
 

efficiency),意指用最少成本制造最多产出[26]45-47。 事

实上,在设定和改变产权分配规则、保护模式和制度环境的过程中总会有人受害,几乎不可能适用

帕累多效率,所以通常会考虑其他几种效率。 由于 Kaldor-Hicks 效率和配置效率均不要求产权分

配的赢家即较能利用资源者去补偿输家即较不能利用资源者,因此两者内涵类似,意味着只要赢家

所得多于输家所损就是有效率。 除此之外,法经济学文献中常常出现的社会福利极大化、社会净利

益最大和财富极大化等称谓,虽然其方法论内涵可能不同,但对于财产权分配等问题应会得到类似

结论。 总之,无论采用哪些称谓,经济效率或社会福利的判断都要兼顾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26]51-53。
2.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检验

法经济学关于产权配置和权利界定的论述包括以下三个关键词,一是激励,二是效率,三是资

源利用能力,目的是实现社会整体收益大于或尽可能大于社会整体成本。 如果从法经济学关于财

产权益初始分配的思想中提炼出一个判断标准,那么该标准大致可以表述为:某资源的初始财产权

益应归属于对出产该资源具有激励必要且具备能力有效率利用该资源的主体。 在判定数据财产权

益归属的场合,需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何者具有激励必要,何者具有数据利用能力,何者可以实现数

据利用的效率性。
针对何者具有激励必要的问题,其实前文关于法人类学的讨论中已有涉及,无论是农业社会、

游牧社会、狩猎采集社会还是现代信息社会,有激励必要的主体永远是那些对产出资源投入了劳动

和资本的人。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只有将权利配置给这些主体方能确保其获得可预期

的稳定回报,从而保障其持续投入和扩大投入的积极性,进而为后续在市场主体之间成功达成协议

提供前提。 因此对于数据而言,具有激励必要的主体是指那些为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处理投入

了劳动和资本的主体。
针对何者具有数据利用能力的问题,从数据的技术特性看,数据利用能力包括在硬件、软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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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收集、聚合、存储、传输、加工等一系列行为的能力。 实践中,具有

这些能力的主体通常是拥有相关设备和技术并从事数据商业化利用行为的运营互联网、物联网和

智能制造的企业。
针对数据利用的效率性,涉及何者利用数据可以实现社会收益大于或尽可能大于社会成本的

目标。 事实上,该第三个问题以第二个问题为基础,即只有具备数据利用能力方有可能谈及有效率

地利用数据。 前述提及的从事数据利用行为的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等企业通常属于以营利

为目的之营利法人,只要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存在,这些主体相较于其他主体便会想方设法地

降低成本并增加收益以提高效率。 即使秉持无法完全界分数据权属观点的学者,也同意“从纯粹的

效率来看,数据权属划归为平台最有效率,因为数据的集中化运用与规模化运用可以有效地化解数

据的外部性问题与交易成本问题” [13] 。 最后稍有疑问的是,法经济学对效率的评价不是仅限于对

某个或某些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评价,而是对社会各类主体的成本总和与收益总和进行评价。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

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30%,2020 年超过 1 万亿元;预计到 2025 年,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 3 万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25%左右[27] 。 在既有社会收益巨大且无相反证据表明存在较大或更大

社会成本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实践中从事数据利用行为的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等企业可以实

现数据利用的效率性。
由此观之,对出产数据具有激励必要且具备能力有效率利用数据的主体是为数据收集、存储和

处理投入劳动和资本并通过软硬件设施进行数据利用的主体,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运营互联网、物联

网和智能制造的企业。 因此从法经济学的标准来看,数据财产权益即应归属于此类主体。

四、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的法制标准

(一)财产权益分配的立法规律

财产权的原始取得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某客体之上原本不存在任何权利,例如无主物的情

形;其二是某客体之上本来存在他人财产权,但基于交易安全或交易秩序等目标,法律直接规定某

些财产权取得形式,例如取得时效、添附和善意取得的情形[28] 。 鉴于现行法未规定数据之上存在何

种财产权,因此数据财产权益的初始分配主要属于财产权原始取得的第一种情形。
在物的领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物权法多有规定,某物的物权可归属于特定事实行为的完

成人[29] 。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958 条规定无主动产由其先占人取得所有权,第 973 条规定遗失物

可由其拾得人取得所有权,第 984 条规定埋藏物由其发现人取得一半所有权[30] 。 我国台湾地区相

关规定同样对无主动产先占人(第 802 条)、遗失物拾得人(第 807 条)、埋藏物发现人(第 808 条)的
所有权原始取得作出规定。 我国《民法典》第 231 条规定房屋由其合法建造人取得所有权。

在智力成果领域,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形下,某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一般归属于完成其创造活

动之人,例如作品之创作人和专利之发明人[31] 。 我国《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完成作品创作行为之人,同法第 16 条规定即使属于职务作品,该作品的署名

权仍归属于完成作品创作行为之人。 此外,《专利法》第 6 条针对非职务发明创造规定,其专利申请

权和申请获批后的专利权归属于完成其发明行为或设计行为之人。
在商业秘密领域,国内外立法通常将商业秘密的权利分配给其合法控制人。 虽然我国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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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营业秘密相关规定”第 2 条仅规定商业秘密归属于其所有人,但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TRIPS)第 39 条则相对具体地规定,商业秘密归属于对该商业秘密信息实施合法控制

之自然人和法人②。 类似地,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第 2 条规定,商业秘密归属于商业秘密持有人即

合法控制某商业秘密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③。 之所以将商业秘密财产权益分配给这些自然人和法

人,目的在于确保商业秘密持有人具备合法能力获取其创新努力所带来的回报,同时保障其投资并

为其从事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从而驱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④。
在数据库领域,欧盟及其成员国将数据库权(sui

 

generis
 

right)分配给数据库制作者。 欧盟《数

据库指令》序言第 41 条将数据库制作者定义为主动进行投入并承担投入风险之人⑤。 欧盟成员国

在该指令转化为国内法的过程中均采取了与此相同或类似的做法。 欧盟指令之所以将数据库权分

配给数据库制作者,主要在于保护其对获取、验证和呈现数据库内容所做的投入,这些投入包括人

力、技术和财力(序言第 7 条)、对信息存储与处理系统的投入(序言第 12 条)、专业投入(序言第 39
条),以及时间、努力和精力(序言第 40 条)等。

(二)立法规律对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启示

私法领域目前尚无对数据财产权益初始分配的直接规定,但通过考察物、智力成果、商业秘密

和数据库的权属配置可以得到以下规律性认识:其一,法律经常将某资源的初始财产权分配给特定

行为的完成人,这些特定行为包括先占、发现、拾得、建造、创作、发明、设计、合法控制和制作等;其
二,这些特定行为使资源的状态发生两种变化,一种是使资源从价值尚未被利用转变为价值开始被

利用,例如先占无主动产、发现埋藏物和拾得遗失物均是将本已存在一定价值但尚未得到利用的资

源转变为价值开始被利用的状态,另一种是从无到有产出有价值之资源,例如建造房屋、创作作品、
发明和设计专利、研发并控制商业秘密、制作数据库均是将本不存在的资源转变为存在于世的有价

值资源的状态,前一种转变提升了资源价值,后一种转变创造了资源价值;其三,法律将财产权益配

置给实施前述行为从而提升资源价值和创造资源价值之人的原因主要在于,行为人投入了各种各

样的劳动与资本,法律对行为人的保护可以为其提供积极激励和稳定预期,最终促进社会经济整体

的良性循环与蓬勃发展。
数据经济实践中,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制造企业等主体围绕数据的生成和利用实施了一系列

行为,包括数据的收集、记录、聚合、储存、传输、加工、分析和处理。 这些行为中的一部分使数据从

价值尚未被利用转变为价值开始被利用,例如收集、记录、集合、储存和传输等行为使分散各处存在

且单个价值较低的数据转变为可被开发利用且价值较高的数据集合,从而提升了数据价值。 这些

行为中的另一部分将从无到有产出新的数据,例如加工、分析和处理等行为一般会在原有数据之外

产出新的数据内容,从而创造出有价值之数据。 而在实施这些行为的过程中,企业等主体无不投入

了大量的劳动与资本,这对于数据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至关重要。 结合法律的权属配置规律和数据

经济实践可知,后者与前者高度契合。 因此可以认为,应将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给投入资本和劳动以

实施数据行为的主体,这与私法配置权属的历史规律具有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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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的是,法律在配置物、智力成果、商业秘密和数据库的初始权益归属过程中,往往涉及单

一行为如创作、发现和制作等,因此权属可以明确地归于单一行为主体如创作者、发现者和制作者

等。 但在涉及数据的场合,常常存在收集、储存和加工等多种行为,若多个行为的行为人是同一主

体则不存疑问,若多个行为的行为人非同一主体,则应如何确定权益归属主体? 例如,甲收集了大

量数据之后,委托乙进行储存并委托丙进行加工,此时数据的权属主体是谁? 笔者认为,应借鉴欧

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数据控制者”概念。 该条例虽旨在处理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保护问

题,但其已认识到数据处理行为的多样性:一方面从广义上界定“数据处理”,将数据收集、记录、存
储、传播、改编和组合⑥等一系列行为均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区分“数据处理者( data

 

processor)”和

“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前者指代表数据控制者处理数据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机构、代理机

构或其他机构,后者指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决定数据处理目的和方式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机构、代理

机构或其他机构⑦。 与此相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3 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在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组织、个人”,未区分信息处理者和信息控制者的不同

内涵,不利于精细化辨别数据处理链条中各类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将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主体界定为合法的数据控制者,不仅可以解决数据处理行为多样性所

带来的困扰,而且有利于实现与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协调[32] 。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控制并非

物理或技术上的管领控制,而是决定数据处理目的和方式之人。 至于何者为决定数据处理目的和

方式之人,在实施各类数据行为之人为同一主体时,该主体即为决定数据处理目的和方式的数据控

制者;在实施各类数据行为之人为不同主体时,应根据数人之间的合同条款和行业惯例来判断何者

为决定数据处理目的和方式的数据控制者;在实施各类数据行为之人为不同主体,且数人之间不存

在合同条款和行业惯例时,应将首次对数据之生成投入劳动与资本之主体作为决定数据处理目的

和方式的数据控制者。 之所以在第三种情形根据时间先后来确定数据控制者,事实上借鉴了先占

理论的精神,即先占在以下确定权益归属的情形中起着低成本的“平局打破者” [33] 作用:对于其他

各方面条件都相同的两个不同的人的财产权益主张,先占可以提供一种快速、清晰和低代价的方法

来解决争议并避免冲突[34] 。 至此,回到前述所举的甲乙丙三人的例子中可以认为,甲为数据控制

者,乙和丙为数据处理者,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主体应为甲。

五、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的裁判立场

(一)美国典型判例的实务见解

美国第一起数据抓取案例是著名的 eBay
 

Inc.
 

v.
 

Bidder’s
 

Edge
 

Inc. 案(以下简称 eBay 案),其
中原告为 eBay,被告为 BE。 该案中,eBay 主张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创建它的数据和

系统。 对此,法院认为
 

BE 未经允许而抓取 eBay 数据的行为,将会鼓励其他拍卖聚合网站对 eBay
实施类似的数据抓取行为,如此将极有可能会使 eBay 因数据流失、系统功能减损和系统不可用而遭

受不可挽回的损害,直至导致实际损害的发生。 这些损害不仅包括利润损失和商誉损失,而且包括

数据与系统的质量与价值降低。 因此,法院得出结论认定,BE 的行为给 eBay 造成了潜在的不可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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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损害,故颁发禁令阻止 BE 继续抓取 eBay 的数据⑧。
随后在 Register. com

 

Inc.
 

v.
 

Verio
 

Inc. 案中,法院遵循了类似 eBay 案的思路。 该案中,原告为

Register,被告为 Verio。 Register 一方面请求法院发布禁令,以禁止 Verio 使用自动软件程序访问和

收集 Register 的数据库 WHOIS 中存储的注册人联络数据,另一方面主张 Verio 使用自动软件程序收

集其数据的行为构成动产侵害。 对此,法院认为 eBay 案中法院的推理同样适用于本案,因为 Verio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搜索机器人来收集 Register 的数据库中存储的注册人联络数据,将会减损

原告的服务器能力和响应时间,这将会损害数据对其他顾客的可用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允许这

种行为存在,那么其他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将很有可能同样使用机器人来获取这些数据。 因此,Verio
的行为将对 Register 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⑨。

除此之外,在后来的 Oyster
 

Software
 

Inc.
 

v.
 

Forms
 

Processing
 

Inc. 案和 Southwest
 

Airlines
 

Co.
 

v.
 

Farechase
 

Inc.
 

and
 

Outtask
 

Inc. 案等案件中,主审法院或是援引 eBay 案遵循其思路,或是虽未援引

但得出了相同的观点。 在备受瞩目的 hiQ
 

v.
 

LinkedIn 案中,历经五年诉讼纷争,法院于 2022 年底作

出最终裁决,禁止 hiQ 在未经 LinkedIn 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通过自动化方式访问或复制后者

的数据[35] 。 可以说,美国的典型判例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互联网公司等数据收集处理主体作为数据

财产权益的享有主体。
(二)中国典型案例的裁判经验

在我国最早受关注的“大众点评诉爱帮网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商户简介和用户点评等数据的

财产利益归属于大众点评,原因在于商户简介和用户点评等数据是由大众点评网搜集、整理和运用

商业方法吸引注册用户而来,大众点评网为此付出了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等经营成本。 相反,爱
帮网对商户简介和用户点评等数据未付出劳动、未支出成本、未作出贡献,其直接利用技术手段抓

取和展示这些数据以获取商业利益,属于典型的不劳而获和搭便车行为。 二审法院对前述意见表

示肯定,认为大众点评通过商业运作吸引用户在大众点评网上注册、点击、评论,并有效地收集和整

理信息,进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由此产生的合法权益应归属于大众点评。
此后在“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中,一审法院明确提出:第一,点评数据是大众点评网的核心竞争

资源之一,能够为其带来竞争优势,具有商业价值;第二,点评数据是大众点评网长期经营的成果,
大众点评网为这些数据的经营付出了巨额成本;第三,如果大众点评不能享有点评数据的财产权

益,将没有经营者再愿意投入巨额成本进行类似的创新性、基础性工作,从而抑制经营者创新的动

力;第四,百度公司并未对大众点评网的点评数据作出贡献,其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和使用这些数据

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搭便车和不劳而获的特点。 二审法院对前述见解予以认可,认为大众点评网的

用户评论数据是其付出大量资源所获取的,且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因此这些数据应是归属于大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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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网的劳动成果。
时至著名的“新浪微博诉脉脉案”中,虽然一审法院未具体谈及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的理由,但其

判决结果实际上支持,对这些数据享有合法权益的主体为新浪微博而非脉脉。 在此基础上,二审

法院认为,数据作为一种商业资本,其中蕴含着重要的经济投入,因此运用数据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与商业资源应归属于经营数据之人,本案中的被告脉脉在未经许可获取和使用数据的过程中,节省

了大量的经济投入,变相降低了新浪微博的竞争优势,因此数据财产权益不应归属于脉脉。 与此

案类似,在“新浪微博诉饭友 APP 案”中,不仅案涉情形与“新浪微博诉脉脉案”相似,而且法院对待

当事人的数据财产权益归属之观点亦相同。 经过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微梦公司作为新浪微博的运

营者,对涉案新浪微博前后端全部数据享有权益” ,二审法院对此表示肯定并重申“微梦公司对新

浪微博数据享有合法权” 。
最后,在广受讨论的“淘宝诉美景案”中,一审法院亦支持由原告淘宝公司享有涉案数据“生意

参谋”的财产权益,原因在于“涉案数据内容是淘宝公司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并经过长期经营积

累而形成,具有显著的即时性、实用性,因此涉案数据是淘宝公司的劳动成果,其带来的财产权益归

属于淘宝公司享有”。 如此认定财产权益归属方能“进一步激励数据产品研发者的热情,创造出更

多有价值的数据产品,进而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案涉数据

产品“可以为淘宝公司带来直接经营收入,无疑属于竞争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同时基于其大数据

决策参考的独特价值,构成淘宝公司的竞争优势;其性质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从而维

持了一审判决。
 

(三)司法裁判对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立场

从美国和中国关于数据财产权益纠纷的司法裁判可以看出,已有的数据财产权益纠纷涉及商

品拍卖数据、注册人联络数据、商户简介与用户点评数据、用户背景数据和营商参考数据等多种数

据。 但无论何种行业和何种类型的数据,域内外法院均倾向于判定诉争数据财产权益由其合法控

制者享有。 从判决文书的推理与论述可知,司法机关作出如此权属判定的依据主要包括三点:一是

数据的合法控制者对数据的生成与经营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资金、时间和技术;二是为数据控制者

和其他潜在的参与数据经营的市场主体提供激励;三是为数据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公平的市场规

则和良性的竞争秩序。

六、结语:播种者收获

数据究竟属于谁? 这一问题的明晰是数据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亦是数据财产权益法律

制度的建构基石,目前已成为我国社会数字化转型亟待解决的基础性理论研究问题[36] 。 关于数据

权属的争议主要涉及财产权益归属,在结合理论依据、法制标准和裁判立场等多个维度对数据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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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归属进行判定的基础上可知,尽管三个维度具有不同的视角与内涵,但最终得出的关于数据财

产权益归属的结论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即将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给合法收集和处理数据的主

体,该主体在未来立法中可称为合法的数据控制者,在实践中常体现为运营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

制造的企业,但不限于此。 对三个维度如此判定的理由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法哲学中的劳动

理论、法人类学中的社会回报、法经济学中的激励回馈,还是立法规律中创造或提升价值之人的原

始取得,抑或是司法经验中的投入保障,均不同程度映射出一项共性原则,那就是“播种者收获”。
这一原则以及对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的多维验证,不仅为我国学界推进数据权属研究提供有益思路,
更为我国立法推进数据权属规范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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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d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clear
 

belonging
 

of
 

data
 

right
 

is
 

the
 

logical
 

precondition
 

of
 

data
 

economy s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it s
 

also
 

the
 

primary
 

part
 

of
 

constructing
 

the
 

legal
 

system
 

of
 

data
 

property
 

right
 

and
 

interest.
 

However 
 

China
 

hasn t
 

enacted
 

clear
 

provision
 

of
 

it 
 

and
 

the
 

existing
 

theories
 

haven t
 

formed
 

consensus.
 

The
 

belonging
 

of
 

data
 

right
 

contains
 

two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e
 

belonging
 

of
 

personality
 

right
 

and
 

interest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belonging
 

of
 

property
 

right
 

and
 

interest.
 

The
 

legislation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right
 

reveal
 

that 
 

when
 

distinguishing
 

personal
 

data
 

from
 

non-personal
 

data 
 

the
 

personality
 

right
 

and
 

interest
 

of
 

data
 

belong
 

to
 

the
 

natural
 

persons
 

who
 

are
 

recognized
 

or
 

recognizable.
 

The
 

belonging
 

of
 

data
 

property
 

right
 

and
 

interest
 

is
 

the
 

focus
 

of
 

research
 

disputes 
 

but
 

it
 

doesn t
 

have
 

conclusion.
 

Because
 

different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they
 

lack
 

convictive
 

standards
 

of
 

the
 

belonging
 

of
 

data
 

right.
 

Therefore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researching
 

systematically
 

the
 

theory
 

basis
 

and
 

practice
 

clue
 

of
 

allocation
 

of
 

property
 

right
 

and
 

interest 
 

analyzing
 

the
 

allocation
 

standards
 

of
 

the
 

belonging
 

of
 

data
 

right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basis 
 

legal
 

standard
 

and
 

judicial
 

standpoint.
 

On
 

the
 

dimension
 

of
 

theoretical
 

basi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applicability
 

of
 

incorporation
 

theory 
 

projection
 

theory 
 

labor
 

theory
 

and
 

convention
 

theory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aw 
 

to
 

figure
 

out
 

who
 

invest
 

labor
 

and
 

money
 

on
 

the
 

data 
 

and
 

which
 

belonging
 

could
 

meet
 

social
 

consensus 
 

comb
 

the
 

social
 

history
 

context
 

of
 

property
 

right
 

allocation
 

from
 

the
 

anthropology
 

of
 

law 
 

to
 

figure
 

out
 

who
 

need
 

the
 

safeguard
 

to
 

promote
 

production
 

enthusiasm
 

and
 

social
 

productivity 
 

analyze
 

the
 

economic
 

factors
 

of
 

property
 

right
 

allocation
 

from
 

the
 

economics
 

of
 

law 
 

to
 

figure
 

out
 

who
 

have
 

incentive
 

necessity
 

and
 

who
 

can
 

utilize
 

data
 

efficiently.
 

On
 

the
 

dimension
 

of
 

legal
 

standard 
 

we
 

should
 

extract
 

legislation
 

spirit
 

of
 

property
 

right
 

allocation
 

from
 

the
 

legal
 

norm
 

of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secret
 

and
 

database 
 

to
 

figure
 

out
 

which
 

alloc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
 

could
 

conform
 

to
 

the
 

inherent
 

regularity
 

of
 

legislation.
 

On
 

the
 

dimension
 

of
 

judicial
 

standpoint 
 

we
 

should
 

summarize
 

the
 

basic
 

opinions
 

of
 

the
 

judicial
 

authority
 

from
 

judgement
 

results
 

and
 

reasons
 

at
 

home
 

and
 

abroad 
 

to
 

figure
 

out
 

which
 

alloc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
 

is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e
 

of
 

judicial
 

authority.
 

After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although
 

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have
 

different
 

angles
 

of
 

view 
 

they
 

contain
 

a
 

common
 

principle
 

which
 

called
 

the
 

sower
 

is
 

the
 

reaper 
 

in
 

different
 

extent 
 

and
 

they
 

tend
 

to
 

allocate
 

the
 

property
 

right
 

and
 

interest
 

of
 

data
 

to
 

the
 

subject
 

who
 

collects
 

and
 

processes
 

the
 

data
 

lawfully.
 

The
 

subject
 

can
 

be
 

called
 

legal
 

data
 

controller 
 

who
 

determines
 

the
 

purposes
 

and
 

means
 

of
 

the
 

processing
 

of
 

data.
 

In
 

practice 
 

the
 

data
 

controller
 

contains
 

internet
 

companies 
 

IoT
 

companies
 

and
 

artificial
 

manufacture
 

companie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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